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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实习教学经费管理办法

水利教字[2019] 13号文件

依据《东北农业大学实习教学管理规定》，为规范水利与土木工程学

院实习教学经费的使用，提高有限实习教学经费的使用效益，结合学院实

习教学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实习教学经费是用于本科实习教学的专项经费。实习教学经费实行专

款专用，超支不补。实习教学经费支出应取得相应的合法、真实、有效的

票据，并由经办人、审核人和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签字后才能报销。

二、经费支出范围

实习教学经费只能用于实习师生的差旅费、资料费、材料费、讲课费

等项目开支。

1.差旅费：包括实习师、生往返学校与实习地点以及实习期间租用车船

等交通费用和住宿费用。实习学生一律乘坐火车硬座、轮船最低等舱位、

公共汽车，实习期间安排集体住宿。

2.资料费：包括实习资料复印、打印、印刷等费用。

3.材料费：包括各种实习原材料、辅助材料、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费用。

4.讲课费：包括聘请校外教师、校内返聘退休教师、实习基地专业技术

人员指导实习的授课费，讲课费标准按照学校相关标准执行。

5.实习指导教师补助费：包括指导学生实习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

通费，按照学校相关标准执行。

6.其他：包括购买学生实习安全保险等费用。

三、经费使用职责

1.教务处职责

宏观控制、监督全校实习教学经费的使用。

2.学院职责

制定全院实习教学经费分配方案，检查实习教学经费使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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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系主任职责

安排、指导、规范、监督各系实习带队教师合理使用实习教学经费。

4.实习带队教师职责

（1）成立由实习带队教师和 2名实习指导教师组成的实习教学经费管

理小组，一人管钱，一人管账，一人监督，建立日常台帐制度；

（2）统筹安排实习教学经费，厉行勤俭节约，保证实习计划顺利执行；

（3）不得将实习教学经费用于请客送礼、变相旅游等活动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务科负责解

释。

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

二○一九年七月八日

发送：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全体党政领导、全体教师。


